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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  华  大  学 

东华外〔2014〕3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东华大学外国文教专家（短期） 

聘请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直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发挥我校聘请国（境）外专家的管理工作，我校结

合实际，制定了《东华大学外国文教专家（短期）聘请工作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，并经 2014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东华大学外国文教专家（短期）聘请工作管理暂行办

法 

东华大学 

2014 年 6 月 24 日 

 

 

东华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6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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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  东华大学外国文教专家（短期）聘请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

聘请外国文教短期讲学专家,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,促进国

际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。为了进一步发挥聘请专家的学术、经济

和社会效益，进一步加强聘专项目的申报及专家的选择、申报审

核、接待、目标管理的工作，我校根据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短期外专，指来校工作一周至三个月

（含一周）的国（境）外专家。 

第二条 学校鼓励各单位聘请高层次短期外专来校进行合作

科研、技术攻关、授课讲学或其他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。拟聘专

家应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及专业水平，其研究专长应与聘请单位

申报项目紧密结合，对我校学科发展、实验室建设、人才培养和

成果推广工作有较大的促进作用。根据学校实际需要，也可选聘

目前在第一线从事科技前沿研究、掌握最新信息和动态、能够解

决项目实际问题的中青年学者。 

第三条 聘请短期专家原则上采取立项申报的办法。聘专项

目主要是指重点学科、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

和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以及与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和科研

攻关、高新技术开发应用、产学研结合的项目。 

第四条 加强对短期外专项目管理，突出成果效益，并重视

成果的总结、评估、汇总、上报和推广工作。 

第二章  申报手续和程序 

第五条 聘请短期专家项目包括(详情见每年具体通知)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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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教育部聘请外国专家重点项目和普通项目； 

2. 教育部“海外名师”项目； 

3. 上海市外国专家局引智项目； 

4. 上海市外国专家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； 

5. 东华大学国际大师课程项目（研究生部负责）。 

第六条 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、教育部和上海市外国专家局

要求，每年 9月份左右报送下一学年聘专项目。(详情见每年具体

通知) 

第七条 国际合作处在接到教育部及外国专家局等上级主管

部门通知后，即在校园网公开发布信息，指定专人负责并解释资

助对象、范围和额度等相关细节。 

第八条 国际合作处负责组织教育部、外国专家局资助评审

工作，评审专家由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组成，一般选择相关专业方

向专家 5～8名进行匿名评审，评审结果在校园网信息公开栏公示

7 天无异议后由主管校长签批报上级主管部门。如公众对评审结

果有异议，须实名提出，由国际合作处组织复评，并将结果告知

当事人。 

第九条  项目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填写《聘请外国文

教专家项目成果报告表》，并附发票原件，报送国际合作处审批。

审批核对无误后，可按照财务处相关规定执行报销。国际大师课

程项目经费管理以研究生部通知为准。 

第十条如需临时更换短期外专人选，相关学院或部门应及时

以书面形式报告国际合作处。拟聘短期外专如需延期到访，其来

访时间不得晚于申报当年 12月 31 日。 

第三章 管理和评估办法 

第十一条  依托项目聘请专家实行项目负责人制，明确职责，

保证项目预期目标和效益的实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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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职能部门对聘专项目进行跟踪，实施定期和不定

期的检查。 

第十三条  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获得的经费必须保

证聘请效益。项目负责人必须作好聘请效益和成果的总结工作以

及相关情况的收集和汇总工作。 

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校长办公会议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